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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74 n  

全面彻底裁军 减少核危险 
 
 

  不丹 柬埔寨 哥伦比亚 斐济 印度 约旦 肯尼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和苏丹 决议草案 
 
 

  减少核危险 
 
 

 大会  

 铭记着核武器的使用对人类和文明的存续构成最严重的威胁  

 重申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行为都违反 联合国宪章  

 深信核武器扩散的所有方面都会大大增加核战争的危险  

 又深信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对于消除核战争的危险是必不可少的  

 考虑到在核武器不再存在之前 核武器国家必须采取措施 向无核武器国家

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又考虑到核武器处于一触即发的备战状态带有非蓄意或意外使用核武器这

种不可接受的危险 会对全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强调绝对有必要采取措施 避免发生因计算机失常或其他技术故障造成意外

的 擅自的或无法解释的事故  

 意识到核武器国家已经采取不再瞄准目标的有限步骤 但有必要采取切实

的 实际的和相互增强效应的进一步步骤来促进改善导致消除核武器的国际谈判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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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通过改变核理论缓和紧张局势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

并改善进一步裁减和消除核武器的条件  

 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 最后文件
1
 和国际社会对核裁军给予最高的

优先  

 回顾国际法院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 
2

指出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和完成导致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进行核

裁军的所有方面的谈判  

 欢迎 联合国千年宣言
3
 呼吁设法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构成的危险 以

及决心努力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特别是核武器 包括可能召开国际会议以确

定消除核危险的途径  

 1. 要求审查核理论 并在这方面 立刻采取紧急步骤 减少非蓄意或意外

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2. 请五个核武器国家采取措施 执行本决议第 1段的规定  

 3. 吁请会员国采取必要措施 防止核武器的所有方面的扩散 并促进核裁

军 以达到消除核武器的目标  

 4. 注意到根据大会 2000 年 11 月 20 日第 55/33 N 号决议第 5 段由裁军事

项咨询委员会编写并由秘书长提交的报告
4
 特别是强调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七项

建议  

 5. 请秘书长采取步骤执行咨询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有助于大幅减少核战

争危险的七项建议 包括 联合国千年宣言 所载的建议 即召开国际会议以确

定消除核危险的途径 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6. 决定将题为 减少核危险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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